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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校學則第四十八條規定，開除學籍者，本校不得發予與修業有關之任何

證明文件。  

二、學生申請各項證明文件，應本人出示學生證或身分證，校友申請時應出示足

以證明身分之證件。本人不克親自辦理可檢具委託書及本人身分證件影本委

託他人代為辦理。 

三、各項證明文件名稱、申請注意事項、每份費用、臨櫃辦理工作天數如下： 

項目 
費用 

(新台幣) 
說明 工作天數 

中文在學證明書 10 1.僅限申請時當學期之在學證明。 

2.當學期須已完成繳費註冊。若為開

學註冊期間請務必攜帶繳費收據。 

除開學第

1-2 週期間

為 3 個工

作天外，其

餘時段為

收件後之

次日核發。 

英文在學證明書 10 

中文成績單(歷年) 10 可選擇是否顯示名次。 

中文成績單(前一學期) 10 可選擇是否顯示名次。 

英文歷年成績單 20 英文姓名須與護照相同。 

英文名次證明書 10 
限畢業生申請。英文姓名須與護照相

同。 

中文名次證明 10 
由本校出具證明書或由教學組填寫他

校(機關)之書表並核章。 

中文學位證書影本加蓋

與正本相符驗證章 
10 

1.須攜畢業證書正本核驗。 

2.由教學組影印。 

中文學位證明書 10 畢業生已領有學位證書者。 

英文學位證明書 20 
1.畢業生已領有學位證書者。 

2.英文姓名須與護照相同。  

英文學位證書 100 
限畢業生申請。英文姓名須與護照相

同。限申請 1份，遺失不補發。 
 2 日 

中文學位證書補發 100 

1.中文學位證書因遺失或毀損、更改

姓名或出生日期者。 

2.更改姓名或出生日期者，須檢附戶

籍謄本。 

 2 日 

修業證明書 免費 
退學生且已完成離校程序。限申請 1

份，遺失不補發。 
除開學第

1-2 週期間

為 3 個工

作天外，其

餘時段為

收件後之

次日核發。 

研究生臨時學位證明書 10 

限已完成學位考試且已繳交學位考試

成績及畢業論文至教學組，並預計於

當學期最後離校日前畢業離校者。若

當學期仍有修課，須待修課成績送達

教學組後，始得申請。 

本校信封彌封 5 

1.裝寄文件限本校成績單、教學組核

發或驗證之文書。 

2.信封由教學組提供。 

四、各項證件需由申辦人自行填寫規定之申請書並繳費完成，以憑核發。 

五、本須知經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